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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筆試評分卷 
姓名：中文            （英文              ） 
出生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申請人（應試者）簽名：             

答案 題號 題目 得分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總分 
 

 

說明：1、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2、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4、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

十分以上為合格。 

 

 

測試人員簽名： 
 


